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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民生救濟物資整備及發放計畫 

 99 年 11 月 1 日北市社助字第 09944543100 號函修正 

101 年 10 月 5 日北市社助字第 10143401400 號函修正 

108 年 12 月 12日北市社助字第 1083196246 號函修正 

壹、依據： 

（一）災害防救法第 23 條及第 26 條，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，各級政

府及相關公共事業，平時應實施災害防救物資、器材之儲備及檢查、民生物

資飲用水之供應與分配等準備工作。 

（二）社會救助法第 26 條，直轄市或縣(市)主管機關應視災情需要，提供

受災戶膳食口糧等災害救助。 

貳、計畫目標： 

為防救天然災害，並速作善後救濟之處理，避免市民於遭受災害時因缺

乏基本民生救濟物資，而危害生命安全，藉由災前物資儲備，建構完善之物

資調度網絡，以加快災後復原之速度，並提升市民對政府善後處理應變能力

之信任。 

參、計畫內容： 

一、物資整備計畫 

（一）每年初預撥民生救濟物資經費至各區公所，緊急採購所需熱食及零星

民生救濟物資。 

（二）簽定民生救濟物資預約式發包採購契約： 

1、簽定民生救濟物資預約式發包採購契約前，調查本局及各區公所次年

度基本民生救濟物資需求項目。 

2、每年防汛期前，本局簽訂民生救濟物資預約式發包採購契約，並統一

採購基本民生救濟物資。 

3、契約內容應包括：本市於重大災害時，廠商接獲本局通知後 6 小時

內，應依本契約議定單價及本局所需品項、數量，送達指定地點；廠

商亦須配合參與本市天然災害演習。 

4、本局及各區公所除統一採購基本民生救濟物資外，另得就已簽定民生

救濟物資預約式發包採購契約品項，申請採購因地制宜所需物資。 

（三）依據「臺北市民生救濟物資儲存及控管作業原則」進行民生救濟物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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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備： 

1、本局及各區公所應選擇優先收容學校或其他適當地點儲放物資，並指

定專人辦理民生救濟物資之購置、控管等事宜。 

2、各區公所應每月更新「基本民生救濟物資存量表」、「民生救濟物資數

量統計表」及「民生救濟物資進出明細表」，電子檔報知本局備查。 

3、本局及各區公所應注意物資保存期限，近逾期物資須於保存期限屆滿

前90天依程序簽報處理，將近逾期物資轉送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、社

會福利機構或予以報廢。另物資轉贈出庫時，保存期限仍應至少有30

日。 

4、無保存期限之物資，自購買日起10年為期限，可於到期時視物資保存

情形繼續存放或轉贈、報廢。 

5、各區公所應於防汛期前 ，每年4月底前完成民生救濟物資儲備，本局

將辦理民生救濟物資督考事宜。 

二、物資發放計畫： 

（一）整備期 

1、基本民生救濟物資，由簽約廠商運送至本局及區公所，其餘民生救濟

物資依合約暫儲放廠商倉庫。於災害來襲前調查各區公所民生救濟物

資儲量，若需提高儲備數量，廠商隨時補充之。 

2、與民生救濟物資相關公會、志工團體基金會進行聯繫，建立通暢聯絡

管道，並於每年召開會議研討有關合作與改進措施。 

（二）災變期 

1、災情不大時，區公所先行就儲放民生救濟物資應變。 

2、若區公所民生救濟物資不足時，依下列程序啟動物資調度網絡：區公

所緊急採購民生救濟物資→動用跨區民生救濟物資支援→向本局預約

式發包廠商申請緊急進貨→災後 36－72 小時，本局或區公所與民間

志工團體聯繫，引進熱食→災後 72 小時至緊急安置所撤除時，協調

餐盒、百貨等公會平價供應熱食及民生必需品。 

三、重大災害物資運補物流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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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救濟物資支援管道 

1、開口契約廠商物資採購：聯絡開口契約廠商採購所需物資，依開口契

約規定，廠商應於接獲需求通知後 6 小時內，依契約議訂金額，將採

購品項、數量送達指定地點。如因災害影響無法如期送達，廠商應立

即向同業調度同等品支援。 

2、合約量販業者物資採購：通知合約量販業者所需物資品項及數量，由

其協助運送至本局指定地點， 交由物資管理站人員或指定人員簽收。

若因故無法運送，則聯絡貨運業者調派車輛協助運送物資。 

3、紅十字會物資支援：協請紅十字會台北市分會提供救濟物資支援，並

請該會全國各地可供支援之備災中心，調度運撥物資援助救災，及協

助運送救濟物資至各區物資管 理站或收容安置處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跨縣市物資支援：透過衛生福利部「重大災害民生物資及志工人力整

合網絡平台管理系統」查詢各縣市可供支援物資，並依本市與各縣市

簽定之相互支援協定提出物資支援申請，或請中央協助調度所需物

資。 

5、民間慈善團體、商業同業公會物資支援：聯繫本局「防救災民生物資

暨人力資源體系」內各資源團體，請其協助提供民生救濟物資，另請

同業公會協助調度供應商及物流業者之供應能量，提供本局緊急採購

及運送。 

6、募集民間捐贈物資：利用本府防災專頁及衛生福利部「重大災害民生

物資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平台管理系統」等管道，公告召募之物資品

項、數量及收受地點，並依本局受理各界捐物及分配實施作業計畫進

行執行募集作業，若募集物資已達所需數量，應立即發布停止召募訊

息。 

（二）物資集結點之擇定原則 

1、位於重要交通道路附近。 

2、避開災害潛勢區。 

3、一樓大型室內空間為優先。 

4、出入口可供車輛進出載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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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設有管理人員。 

（三）救濟物資運送支援管道 

1、國軍車輛協助運補：協請臺北市後備指揮部及憲兵 202 指揮部調派車

輛運送物資，若有需要則透過後備指揮部聯繫國軍各作戰區支援運送

物資至各收容安置處所。 

2、民間貨運業者支援運送：聯絡貨運業者將物資載送至臨時儲放地點或

收容安置處所，若運輸能量不足，則請臺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

協助調度各業者車輛，以支援物資運送等救災工作。 

3、申請空中運補：通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向空勤總隊或國搜中心提出空

中運補申請，直升機起飛集結地點以大量物資集結點為原則，且應先

協調集中空投地點，以提升空投安全與效率。 

肆、本計畫若有不足時，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 

 


